（十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漁會臨時員工僱用契約書

立契約書人（單位名稱以下簡稱甲方）為應業務需要僱用（受僱人姓名以下簡稱乙方）為
	約僱之臨時
	員

工
	，雙方訂立契約如下：


一、僱用期間：自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　日起至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

　　　日止為期　　個月，僱用期滿時乙方應接受甲方無條件解僱，不得有異議。
	二、僱用報酬：由甲乙雙方議定酬金，
	月實支

日給
	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元正。


三、受僱人員應負之責任：在僱用期間，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之指派調遣，並遵守甲方之一切規定，如因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，甲方得隨時無條件解僱，乙方於解僱或僱用期滿離職時，應按規定辦妥離職手續，將所有領用公物交還甲方，如有損毀，即照價賠償，并不得藉故要求任何費用或請求繼續留用。

四、本契約書一式四份，雙方各執一份，餘由甲方分別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

立契約書人　甲方　單位名稱

單位主管姓名(總幹事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官章)

乙方　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章)

住址：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漁會人事管理辦法--表10

1

